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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８３

证券简称：京投银泰 编号：临

２００９－０５９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４

日以邮件、传真形式发出通知，于同年

１２

月

９

日以现场

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名，亲自出席的董事

７

名，独立董事陈爱珍女士因工作原因授权独立董事李存慧

先生代为行使所有议案的投票表决权，董事韩学高先生因工作原因授权董事杨海飞先生代为行使所有议案

的投票表决权。公司监事和高管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会

议通过下列决议：

一、以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３

票回避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向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

申请周转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详见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

的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申请周转资金暨关联交易的公告》（临

２００９－０６０

）。 关联董事王琪先生、田振清先生、高朋先生已回避表决该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该议案尚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参与竞拍北京市地铁大兴线枣园路站地块

的议案》。为做大做强公司房地产主营业务，进一步提升公司在房地产开发尤其是商业地产开发方面的影响

力，经深入研究，董事会决定授权公司经营层在不超过董事会预设成交总价的前提下，参与地铁大兴线枣园

路站地块的竞拍活动，并办理相关手续。

附件：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向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申请周转资金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备查文件：

《委托贷款授信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９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８３

证券简称：京投银泰 编号：临

２００９－０６０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

申请周转资金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交易内容：本公司拟向公司控股股东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下称“京投公司”）申请周转资

金。

●

交易金额：申请周转资金总额不超过

３０

亿元。

●

交易对公司的影响：通过本次关联交易，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将根据自身资金需求，充分考虑偿债

能力及公司现有资金结构，合理使用周转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有效降低资金成本。

●

关联情况：京投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现持有本公司

２９．８１％

股权，故京投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法

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

关联人回避事宜：关联董事王琪先生、田振清先生、高朋先生在董事会审议该事项时已回避表决。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满足公司业务发展需要，根据公司经营计划及资金情况，公司拟向公司控股股东京投公司申请总额

不超过

３０

亿元的周转资金额度。 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可根据实际需要使用资金，由使用资金的单位向京

投公司支付相应的资金使用费，资金使用费不低于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上限待双方协商确定后另行公

告。 在此额度内，上述周转资金可循环使用。

根据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交易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介绍

中文名称：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济性质：国有独资

注册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小营北路

６

号京投大厦

２

号楼

９

层

９０８

室

法定代表人：王琪

注册资金：

４

，

６１１

，

３０５．３

万元

成立日期：

１９８１

年

２

月

１０

日

三、协议主要条款

１

、授信总额为人民币

３０

亿元，授信额度可循环使用；

２

、授信期限为自协议生效起不超过两年；

３

、委托贷款利率不低于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贷款利率的上限待双方协商确定后另行公告。

４

、委托贷款用途为通过招拍挂或企业并购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证的过桥资金；

５

、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并经双方有权审批机构审批通过之日起正式生效。

四、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通过本次关联交易，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将根据自身资金需求，充分考虑偿债能力以及公司现有资

金结构，合理使用周转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有效降低资金成本。

五、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在认真审查了本次关联交易的相关资料后，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已事先取得独立

董事一致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符合法律规定和相关审议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

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向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申请周转资金。

六、备查文件：

１

、委托贷款授信框架协议

２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向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申请周转资金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９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８３

证券简称：京投银泰 编号：临

２００９－０６１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总第

４３

次）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１２

月

３

日以公告方式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以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发出通知和二次通

知，同年

１２

月

９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在北京市朝阳区小营北路

６

号京投大厦

３

号楼

９

层会议室召开，召开方式为现场投

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琪先生主持。 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９４

人，代表股份

３１０

，

７９８

，

４０１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６２．９３％

。 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５

人，代表股份

２７３

，

４８６

，

５２４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５５．３８％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８９

人，代表股份

３７

，

３１１

，

８７７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５５％

。 会议经记名方式投票表决，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１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表决结果

全体股东

３０９

，

７７１

，

２０１ ３６

，

０００ ９９１

，

２００ ９９．６７％

通过

２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

２．０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表决结果

全体股东

３６

，

３２３

，

７７４ ０ ４

，

６５４

，

８０３ ８８．６４％

通过

２．０２

、《发行方式》：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表决结果

全体股东

３６

，

３２１

，

４７４ ２

，

３００ ４

，

６５４

，

８０３ ８８．６４％

通过

２．０３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表决结果

全体股东

３６

，

３２１

，

４７４ ２

，

３００ ４

，

６５４

，

８０３ ８８．６４％

通过

２．０４

、《发行数量》：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表决结果

全体股东

３６

，

３２１

，

４７４ ２

，

３００ ４

，

６５４

，

８０３ ８８．６４％

通过

２．０５

、《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格》：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表决结果

全体股东

３６

，

３２１

，

４７４ ２

，

３００ ４

，

６５４

，

８０３ ８８．６４％

通过

２．０６

、《限售期》：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表决结果

全体股东

３６

，

３２１

，

４７４ ２

，

３００ ４

，

６５４

，

８０３ ８８．６４％

通过

２．０７

、《上市地点》：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表决结果

全体股东

３６

，

３２１

，

４７４ ２

，

３００ ４

，

６５４

，

８０３ ８８．６４％

通过

２．０８

、《募集资金用途》：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表决结果

全体股东

３６

，

３２１

，

４７４ ２

，

３００ ４

，

６５４

，

８０３ ８８．６４％

通过

２．０９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公司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表决结果

全体股东

３６

，

３２１

，

４７４ ２

，

３００ ４

，

６５４

，

８０３ ８８．６４％

通过

２．１０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表决结果

全体股东

３６

，

３２１

，

４７４ ２

，

３００ ４

，

６５４

，

８０３ ８８．６４％

通过

３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向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表决结果

全体股东

３０６

，

１４３

，

５９８ ０ ４

，

６５４

，

８０３ ９８．５０％

通过

４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表决结果

全体股东

３６

，

３２３

，

７７４ ０ ４

，

６５４

，

８０３ ８８．６４％

通过

５

、《关于前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表决结果

全体股东

３０６

，

１４３

，

５９８ ０ ４

，

６５４

，

８０３ ９８．５０％

通过

６

、《关于公司与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表决结果

全体股东

１５８

，

９４３

，

５９８ ０ ４

，

６５４

，

８０３ ９７．１５％

通过

７

、《关于公司与中国银泰投资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表决结果

全体股东

１８３

，

５２３

，

７７４ ０ ４

，

６５４

，

８０３ ９７．５３％

通过

８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表决结果

全体股东

３０６

，

１４３

，

５９８ ０ ４

，

６５４

，

８０３ ９８．５０％

通过

９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豁免要约收购义务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表决结果

全体股东

１５８

，

９４３

，

５９８ ０ ４

，

６５４

，

８０３ ９７．１５％

通过

１０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涉及与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表决结果

全体股东

１５８

，

９４３

，

５９８ ０ ４

，

６５４

，

８０３ ９７．１５％

通过

１１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涉及与中国银泰投资有限公司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表决结果

全体股东

１８３

，

５２３

，

７７４ ０ ４

，

６５４

，

８０３ ９７．５３％

通过

１２

、《关于奉化银泰置业有限公司以土地使用权抵押贷款暨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表决结果

全体股东

３０６

，

１４３

，

５９８ ０ ４

，

６５４

，

８０３ ９８．５０％

通过

１３

、《关于以华联三号楼部分物业抵押贷款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表决结果

全体股东

３０６

，

１４３

，

５９８ ０ ４

，

６５４

，

８０３ ９８．５０％

通过

表决结果：所有议案审议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袁怀东律师、苗丁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表决程序等，均符合相关现行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附件：

关于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９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２６

证券简称：申达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１３

上海申达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暨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申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通知，会

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９

日在上海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十一人，实到董事十人，未到独立董事李质仙委托独立董事

陈南梁代行表决权。会议由董事长席时平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决议具有法律效力。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 会议以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关联董事席时平、沈耀庆回避表决）审议通过了《关于与上海申

达（集团）有限公司进行资产置换的议案》。会议决定与上海申达（集团）有限公司进行总金额约

２６５７８

万元的资产

置换。 详见公司同日于《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刊载的《关联交易公告》

二、 会议以十一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对上海第六棉纺织厂增资的议案》。 会议决

定，经本次会议《关于与上海申达（集团）有限公司进行资产置换的议案》审议通过的置换完成后，对置换进入本

公司的上海第六棉纺织厂增资

１

亿元人民币，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三、 会议以十一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对上海第二印染厂增资的议案》。会议决定，

经本次会议《关于与上海申达（集团）有限公司进行资产置换的议案》审议通过的置换完成后，对置换进入本公

司的上海第二印染厂增资

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四、 会议以十一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１

、 会议时间和地点

会议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星期一）上午

９

：

００

，会期半天。

会议地点：上海市镇宁路

５２５

号新东纺大酒店。

２

、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会议将审议《关于与上海申达（集团）有限公司进行资产置换的议案》。 上述股东大会文件最迟将于本

次股东大会召开前五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

３

、 会议出席对象

（

１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

（

２

）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星期一）

１５

：

００

上海证券交易所当天股票交易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

３

） 因故无法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

４

、 登记方法

（

１

） 登记手续：出席会议的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票账户卡，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

书和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办

理登记手续。

（

２

） 登记地址：上海市武宁南路

４４２

号申达大厦。

（

３

） 登记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星期三）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１

：

０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

—

１６

：

００

。

（

４

） 联系方法：电话：（

０２１

）

６２３２８２８２

，传真：（

０２１

）

６２３２６８６９

，邮政编码：

２０００４２

，联系人：骆琼琳

５

、 其他事项

出席本次会议的交通、食宿费自理。 根据监管部门有关规定，本次会议不以任何形式发放礼品或给予参加

会议者任何额外收益。

特此公告

上海申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１０日

附：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出席上海申达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并授权其对审议事项行使表决权。

序号 议案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回避

１

关于与上海申达

（

集团

）

有限公司进行资产置换的议案

备注

：

受托人对可能纳入股东大会议程的临时提案 （有、无） （全权或具体说明授权范围）表决权。

如果委托人不作具体指示，受托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有效期限：

注：授权委托书复印及剪报均为有效。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２６

证券简称：申达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１４

上海申达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公司拟与控股股东上海申达（集团）有限公司进行总金额约

２６５７８

万元的资产置换。

●

公司六届十八次董事会审议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席时平、沈耀庆回避表决。

●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彻底退出传统纺织制造业务，公司的资产质量、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将得到

改善，为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

本次关联交易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本次关联交易须经上海纺织控股（集团）公司、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复同意。

●

本次关联交易涉及中外合资经营企业股权转让，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此类股权转让须经该公司董

事会批准并且其它股东承诺放弃优先受让权。

一、关联交易概述

本公司拟与控股股东上海申达（集团）有限公司（下称：申达集团）进行总金额约

２６５７８

万元的资产置换。 置

出资产包括：上海第三十六棉纺针织服装厂

１００％

股权及本公司对其委托贷款

４８００

万元、上海七棉协联纱线有限

公司

５０％

股权、 上海协联申达线业有限公司

２０％

股权和浙江协联飞轮线业有限公司

１８％

股权， 评估值合计约

２６５７８

万元；置入资产包括：经剥离后的上海第六棉纺织厂

１００％

股权、经剥离后的上海第二印染厂

１００％

股权，评

估值合计为

２５４４６

万元；置换差额部分

１１３２

万元，由申达集团向本公司支付现金。

本次交易对方申达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

交易。

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９

日召开六届十八次董事会，在关联董事席时平、沈耀庆回避表决的情况下，以九票同意，

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与上海申达（集团）有限公司进行资产置换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关联交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交易条件公平、合理，未损害公

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公司关联董事在审议上述议案时进行了回避表决，符合

有关法规的规定。

本次资产置换的相关评估资料已获得国有资产授权经营单位的备案。

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

投票权。

本次关联交易须经上海纺织控股（集团）公司和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复同意。

本次关联交易涉及中外合资经营企业股权转让，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此类股权转让须经该公司董事

会批准并且其它股东承诺放弃优先受让权。

二、关联方介绍

１

、企业名称：上海申达（集团）有限公司

２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振兴东路

３

号

２－３

层

３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４

、法定代表人：陈努加

５

、注册资本：

８４７６５．９

万元

６

、历史沿革：

１９９５

年

２

月，经上海市经济委员会批准，由上海纺织控股（集团）公司所属上海申达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八达服装印染有限公司、上海线带公司合并组建。

２００３

年以来，根据上海纺织结构调整及压锭改造要

求，对公司下属原棉纺织、线带类等初级加工企业进行调整。 至

２００７

年底，下属企业调整基本结束，公司逐步转

向以存量工业房出租和物业管理为主的集团性公司，形成了汇智、汇丰、汇星、汇龙、汇金等十余家创意产业园

区和工业园区。

７

、 经营情况：公司以存量工业厂房出租和物业管理为核心主营业务，并以控股子公司上海申达越众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为物业运作平台，截至

２００８

年末，公司净资产为

５７２５４

万元，

２００８

年度累计利润

６８５．７８

万元。

上海纺织控股（集团）公司是本次交易对方的控股股东，也是交易标的的实际控制人。 该公司为国有企业

（非公司法人），注册资本

６４２９１４

万元，主营业务为上海市国资委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经营与管理及产权经纪。

上述关联人的股东结构图如下：

上述交易对象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主要负责人）最近

５

年未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

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至本次关联交易止，公司与上述关联人的关联交易总额约

２６５７８

万元，高于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

的

５％

。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置出资产

１

、 上海第三十六棉纺针织服装厂

１００％

股权

（

１

）标的企业主要股东：本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

（

２

）标的企业主营业务：制造、服务、销售纯棉纱，晴纶纱，针纺织品，服饰，自有房屋融物租赁，纺织原料（除

棉花收购）的销售。

（

３

）标的企业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５０２

万元

（

４

）标的企业设立时间：

１９９３

年

９

月

（

５

）标的企业注册地点：上海市川沙镇新川路

７１

号

（

６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审计，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标的企业的资产总

额为

７９８８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５７９６

万元、净资产为

２１９２

万元；

２００８

年营业收入为

１０４１１

万元、营业利润为

－４０７

万元、

净利润为

－３４３

万元；

２００９

年

１－１０

月营业收入为

５６２３

万元、营业利润为

－９７２

万元、净利润为

－８４６

万元。

（

７

）经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评估基准日），标的企业整体企业的评估值为

１４７０８

万元，评估增值

１２５１６

万元，评估增值率

５７０．９２％

。

２

、 本公司对上海第三十六棉纺针织服装厂委托贷款

４８００

万元

为支持下属企业发展， 本公司委托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借款给上海第三十六棉纺针织服装

厂，共计金额

４８００

万元。 为避免置换后的关联债务，将本公司对三十六棉的上述委托贷款

４８００

万元一并置换给

申达集团。

３

、 上海七棉协联纱线有限公司

５０％

股权

（

１

）标的企业主要股东：本公司，持有标的企业

５０％

股权；协联 （大众）有限公司，持有标的企业

４０％

股权；协

联投资（中国）有限公司，持有标的企业

１０％

股权。

（

２

）标的企业主营业务：研究、开发、生产纺纱、纺线、缝纫线，销售自产产品，提供相关的技术咨询和售后服

务。

（

３

）标的企业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２８００

万元

（

４

）标的企业设立时间：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

５

）标的企业注册地点：上海市南汇区周浦镇康沈路

１９９７

号

（

１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审计，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标的企业的资产总

额为

１３１５７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１０７０

万元、净资产为

１２０８７

万元；

２００８

年营业收入为

９０８４

万元、营业利润为

２２１

万元、

净利润为

１９７

万元；

２００９

年

１－１０

月营业收入为

７５９９

万元、营业利润为

－７７２

万元、净利润为

－７６０

万元。

（

２

）经上海银信汇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评估基准日），标的企业整体企业的评估值为

１２００２

万元，评估减值

８５

万元，评估减值率

０．７１％

。 按比例计算的

５０％

股权评估值为

６００１

万元。

４

、 上海协联申达线业有限公司

２０％

股权

（

１

）标的企业主要股东：本公司，持有标的企业

２０％

股权；协联 （大众）有限公司，持有标的企业

４５％

股权；协

联线业有限公司，持有标的企业

２５％

股权；协联投资（中国）有限公司，持有标的企业

１０％

股权。

（

２

）标的企业主营业务：生产绣花线、钩编绞线、针织纱线、机织纱线、缝纫纱线、丝光线、麻纱线、化纤纱线、

混纺纱线，工程用特种纱线产品，高档织物面料的染整及后整理加工，销售自产产品，以上相关产品和技术的开

发，并提供相关的技术咨询和售后服务。

（

３

）标的企业注册资本：

２３５０

万元

（

４

）标的企业设立时间：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

（

５

）标的企业注册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川沙路

８８８

号

（

６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审计，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标的企业的资产总

额为

２５６９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６５０

万元、净资产为

１９１９

万元；

２００８

年营业收入为

５１３１

万元、营业利润为

１９４

万元、净利

润为

１８３

万元；

２００９

年

１－１０

月营业收入为

１６９７

万元、营业利润为

－４８５

万元、净利润为

－４８７

万元。

（

７

）经上海银信汇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评估基准日），标的企业整体企业的评估值为

１９０８

万元，评估减值

１１

万元，评估减值率

０．５４％

。 按比例计算的

２０％

股权评估值为

３８２

万元。

５

、 浙江协联飞轮线业有限公司

１８％

股权

（

１

）标的企业主要股东：本公司，持有标的企业

１８％

股权；协联 （大众）有限公司，持有标的企业

３７％

股权；协

联能源（香港）有限公司，持有标的企业

３０％

股权；协联投资（中国）有限公司，持有标的企业

１５％

股权。

（

２

）标的企业主营业务：生产销售用于织布和缝纫的线及天然纤维和化学纤维制造的绳、合股线。

（

３

）标的企业注册资本：

４００

万美元

（

４

）标的企业设立时间：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

（

５

）标的企业注册地点：浙江省嘉善经济开发区一期十三号地块

（

６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审计，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标的企业的资产总

额为

１０４８８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７６５０

万元、净资产为

２８３８

万元；

２００８

年营业收入为

２１３１

万元、营业利润为

－２１０

万元、

净利润为

－２１５

万元；

２００９

年

１－１０

月营业收入为

１３２２

万元、营业利润为

－１９７

万元、净利润为

－１９８

万元。

（

７

）经上海银信汇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评估基准日），标的企业整体企业的评估值为

３８１８

万元，评估增值

９８０

万元，评估增值率

３４．５６％

。 按比例计算

的

１８％

股权评估值为

６８７

万元。

（二）置入资产

１

、 经剥离后的上海第六棉纺织厂

１００％

股权

（

１

）标的企业主要股东：上海申达（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

（

２

）标的企业主营业务：纺纱织布服装，建材，普通机械。

（

３

）标的企业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５７４

万元

（

４

）标的企业设立时间：

１９９０

年

３

月

（

５

）标的企业注册地点：上海市普陀区长寿路

８３４

号

（

６

）标的企业资产负债剥离后情况：经剥离后，标的企业主要资产为位于普陀区长寿路

８３４

号房地产（其中土

地面积为

１１３８３

平方米）。 根据该企业与上海联家超市有限公司于

１９９６

年签订房地产租赁协议，该处物业目前出

租给上海联家超市有限公司（家乐福卖场）使用，租赁期限为

２５

年。

（

７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审计，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标的企业的资产总

额为

５４３７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１０３５６

万元、净资产为

－４９１９

万元；

２００８

年营业收入为

１１６８

万元、营业利润为

－５９８

万元、

净利润为

－５９８

万元；

２００９

年

１－１０

月营业收入为

１０４３

万元、营业利润为

７６２

万元、净利润为

５８８

万元。

（

８

）经上海银信汇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评估基准日），标的企业整体企业的评估值为

４９８９

元，评估增值

９９０８

万元，评估增值率

２０１．４２％

。

２

、 经剥离后的上海第二印染厂

１００％

股权

（

１

）标的企业主要股东：上海申达（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

（

２

）标的企业主营业务：印染布市内货运，服装，床上用品，物业管理。

（

３

）标的企业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５４６．１

万元

（

４

）标的企业设立时间：

１９８１

年

６

月

（

５

）标的企业注册地点：上海市杨浦区军工路

１００

号

（

６

）标的企业资产负债剥离后情况：经剥离后，标的企业主要资产为位于位于杨浦区军工路

１００

号房地产，土

地面积

４８２０４

平方米，建筑面积

５４１６４

平方米。

（

７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审计，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标的企业的资产总

额为

６５８６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５００５

万元、净资产为

１５８１

万元；

２００８

年营业收入为

２１

万元、营业利润为

－３１１

万元、净利

润为

－１３９５

万元；

２００９

年起停产，

２００９

年

１－１０

月营业利润为

－１７８

万元、净利润为

－２１７

万元。

（

８

）经上海银信汇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评估基准日），标的企业整体企业的评估值为

２０４５７

万元，评估增值

１８８７６

万元，评估增值率

１１９４．２９％

。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１

、 签署方的名称：上海申达股份有限公司（甲方）

上海申达（集团）有限公司（乙方）

２

、 协议签署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７

日

３

、 交易标的和交易价格：甲方用于置换的资产：上海第三十六棉纺针织服装厂

１００％

股权及本公司对其委

托贷款

４８００

万元、上海七棉协联纱线有限公司

５０％

股权、上海协联申达线业有限公司

２０％

股权和浙江协联飞轮

线业有限公司

１８％

股权，根据评估值作价共计约

２６５７８

万元；置入资产包括：乙方用于置换的资产：经剥离后的上

海第六棉纺织厂

１００％

股权、经剥离后的上海第二印染厂

１００％

股权，根据评估值作价共计约

２５４４６

万元；置换差

额部分

１１３２

万元，由申达集团向本公司支付现金。

４

、 定价政策：本次交易以审计评估基准日之评估结果为依据，确定置换交易价格，进行等价交换，置换差

额部分， 由申达集团向本公司支付现金。 上述评估基准日与交割完成日之间各相关企业的损益和会计报表变

动，根据“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或其它相关会计准则和本公司的会计政策进行会计处理。

５

、 涉及本次交易的其它安排：

（

１

）乙方已确认拟置入资产相关企业之所有员工劳动关系已于基准日前解除完毕。 双方已确认拟置出资产

相关企业中员工的劳动关系将延续基准日时的状态，甲方不再对其承担任何补偿责任。

（

２

）根据本次审计、评估所披露的原由标的企业承担的债权债务在交割日后仍然由标的企业享有和承担。

（

３

）甲乙双方承诺所提供资料的真实和完整，以及评估范围内资产的真实和完整。 若出现重大不利影响及

其它或有事项，将承担交易对方由此造成的所有损失。

６

、 协议的生效条件和日期：协议于下列条件全部成就之日起生效

（

１

）本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各自公司印章；

（

２

）甲方已依据其章程规定履行完全部为进行本次交易及签署本协议而需履行的内部审批程序的批准，且

于批准本次交易及本协议时关联方已回避表决；

（

３

）乙方已依据其章程规定履行完全部为进行本次交易及签署本协议而需履行的内部审批程序的批准；

（

４

）本次资产置换已经取得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批准；

（

５

）本次资产置换的相关评估资料已获得国有资产授权经营单位的备案；

（

６

）协联系三家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股权转让事宜得到该等企业各自董事会的批准。

五、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传统纺织行业是一个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劳动力过剩问

题的出现，使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行业平均收益率处于较低水平，公司追求持续发展面临经营环境等诸多方面

的约束。本次拟置出公司传统纺织业务范围内的四家企业均处于连续亏损状态。因此本公司规划已明确了加快

退出传统纺织制造业的战略。

本公司作为上市公司，面临着不断增加盈利、提高股东回报的社会压力，客观上需要突破纺织行业的制约，

寻找可支撑持续发展目标的新型经济领域。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彻底退出传统纺织业务，置换进流动性强、

变现快的房产物业，形成纺织外贸、纺织新材料、汽车配套纺织品、房产物业等四大板块业务格局，公司的资产

质量、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将得到改善，为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六、独立董事的意见

１

、 独立董事事先认可

独立董事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在对收购上海新申达企业发

展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认真了解后，同意将《关于与上海申达（集团）有限公司进行资产置换的议案》提交董事

会审议。

２

、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关联交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交易条件公平、合理，未损害公

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公司关联董事在审议上述议案时进行了回避表决，符合

有关法规的规定。

八、备查文件目录

１

、 公司六届十八次董事会决议。

２

、 独立董事事先认可文件。

３

、 独立董事意见。

４

、 资产置换协议。

５

、 本次置换涉及的相关企业的审计报告。

６

、 本次置换涉及的相关企业的评估报告。

上海申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１０日

证券简称：

＊ＳＴ

金果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２２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４６

湖南金果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情况的说明

本公司股票（股票简称：

＊ＳＴ

金果，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２２

）自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７

、

８

、

９

日连续三

个交易日收盘价格达到涨幅限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属异常

交易。

二、公司关注、核实的情况说明

本公司依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指引第

３

号—股票交易异常波

动》的规定，公司对相关事项进行了必要的核实，现核实情况说明如下：

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

日披露了《湖南金果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及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预案》等相关信息，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７

日披露了《澄清公告》，

详细内容请分别见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

日、

７

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除已披露的信息外，本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公司未获悉

公共传媒存在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传闻或报道；本公司不存在对股

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或影响投资者合理预期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件。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事项外，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

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

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是否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的自查说明

经自查，本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五、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本公司目前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及巨潮资

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

作，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金果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１０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６９

证券简称：獐子岛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３２

大连獐子岛渔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长海县广鹿乡海域资源

整合开发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为持续推进公司海域资源扩张战略，公司日前与大连市长海县广鹿乡人民政府以“科学养殖、造福民

众”为己任，以“整合资源、加速发展”为宗旨，以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实现合作双赢为目的，签订框架性战略合

作协议。 协议初步涉及的具体工作有以下两点：

１

、公司对广鹿乡政府的

２５

万亩海域具有优先开发权，同时公司承诺如经调查论证海域适用，则

２０１０

年

内公司开发海域面积不少于

５

万亩；

２

、广鹿乡政府将支持公司对广鹿乡出产的海珍品产品予以整合。

风险提示：该协议约定的内容仅为框架性的合作，且涉及的

２５

万亩海域的技术与经济可行性尚需进行

后续深入调查论证，故其可开发性目前尚具有较大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留意。

备查文件：《大连獐子岛渔业集团与长海县广鹿乡海域资源整合开发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大连獐子岛渔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０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６９

证券简称：獐子岛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３３

大连獐子岛渔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大连獐子岛渔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４

日以电话、传真和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和会议资料，并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９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

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７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７

名。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吴厚刚先生主持，与会董事经过讨论，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

２００９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接本公司财务报表审计机构天健光华（北京）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健光华”）通知，天健

光华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８

日与中和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合并，并更名为“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

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是经财政部、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批准设立的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可

提供审计、评估、工程造价、会计、税务、策划及管理咨询等专业服务。

公司审计委员会认为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具备证券业从业资格，具备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

服务的经验与能力，能够满足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财务审计工作要求，能够独立对公司财务状况进行审计。

公司独立董事就《关于变更

２００９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我们认为天健正信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具备证券业从业资格，具备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能够满足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

财务审计工作要求，能够独立对公司财务状况进行审计。 同意将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机构相应变

更为“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上述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２

、公司决定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上述第

１

项议案。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大连獐子岛渔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０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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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獐子岛渔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大连獐子岛渔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９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

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会议决定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将本次会议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３０

３

、会议地点：大连中山区人民路人寿大厦

１７

楼会议室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召开

５

、会议期限：半天

二、会议审议事项

审议《关于变更

２００９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股东（或委托投票代理人）；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

３

、凡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有表决权的股东因故不能出席会议均可以书面授权方式（授权委托书附

后）委托一名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委托投票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４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四、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地点：大连中山区人民路人寿大厦

１７

层；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７

：

００

）；

３

、登记方式：

（

１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等办理登记手续；委托投票代理人持加盖印章或亲笔签名

的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委托人及代理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２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须持持股凭证、加盖印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

托投票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加盖印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及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

续；

（

３

）异地股东凭以上有关证件的信函、传真件进行登记。

五、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人：黄峰 陈国斌

联系电话：

０４１１－８２６５９６６６ － ８０１５

、

８０９４

传 真：

０４１１－８２６３４１８７

通讯地址：大连中山区人民路人寿大厦

１７０３

邮 编：

１１６００１

２

、参会股东的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大连獐子岛渔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０９

日

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ＮＯ．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大连獐子岛渔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于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下列指示就下列议案投票，如没有做出指示，代理人有权按照自

己的意愿表决。

１

、《关于变更

２００９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委托人签名（盖章）： 身份证号码：

持股数量： 股 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有效期限：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８８

股票简称：

Ｓ＊ＳＴ

朝华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７６

号

朝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股权分置改革

相关股东会议决议

本公司及公司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１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２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暨资本公积金定向转增股本的方案获得通过。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９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

网络投票时间：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７

日

－１２

月

９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７

日

－１２

月

９

日期间交易日

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２

月

９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２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重庆市涪陵区太极大道

７１

号涪陵区委机关事务管理中心

１０１

室

３

、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史建华先生；

６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１

、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包括出席现场会议以及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

５３２３

人，代

表股份

２３０

，

６２６

，

３６７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６６．２３ ％

。

２

、非流通股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议现场会议的非流通股股东及代理人共计

６

人， 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１４４

，

３０９

，

９７９

股，占公司非流通股股份总数的

９６．６５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４２．７３％

。

３

、流通股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议具有表决权的流通股股东及代理人共计

５３１７

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８６

，

３１６

，

３８８

股，占公司流通股股份总数的

４３．４０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４．７９％

。 其中：

（

１

）参加现场投票的流通股股东及代理人共

３

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４４

，

０６７

股，占公司流通股股份

总数的

０．０２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 ％

。

（

２

）委托公司董事会现场投票的股东共

３８

人。 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４

，

３８７

，

３９２

股，占公司流通股股份

总数的

２．２１％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２６ ％

。

（

３

）通过网络投票的流通股股东共

５２７６

人，代表股份

８５

，

６５５

，

５４６

股，占公司流通股股份总数的

４３．０７％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４．６０ ％

。 其中，网络投投票中有

２８

人代表

３

，

７２６

，

５５０

股份先网络投票，后委托董事会现场

投票，根据本次股东会议的通知，该部分股份的表决权以委托董事会现场投票为准。

４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荐机构代表、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记名投票表决方式，以现场投票、委托董事会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

通过了《朝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暨资本公积金定向转增股本的议案》。

参加本次股东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２３０

，

６４１

，

３６７

股，其中参加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８６

，

３３１

，

３８８

股。

表决结果如下：

１

、投票表决结果（单位：股）

代表股份 出席会议股数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股数 比例

％

反对股数 比例

％

弃权股数 比例

％

全体股东

２３０，６２６，３６７ ２０２，９８４，８５０ ８８．０１ ２７，２８３，０１７ １１．８３ ３５８，５００ ０．１６

流通股股东

８６，３１６，３８８ ５８，６７４，８７１ ６７．９８ ２７，２８３，０１７ ３１．６１ ３５８，５００ ０．４２

非流通股股东

１４４，３０９，９７９ １４４，３０９，９７９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２

、流通股表决情况（单位：股）

代表股份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股数 比例

％

反对股数 比例

％

弃权股数 比例

％

现场投票股东

４４，０６７ ０．０５ ０ ０ ０ ０

委托董事会投票股东

４，３４３，３２５ ５．０３ ０ ０ ０ ０

网络投票股东

５４，２８７，４７９ ６３．３８ ２７，０８９，７１７ ３１．６２ ３５８，５００ ０．４２

备注

：

其中网络投票中有

２８

人合计持有

３，７２６，５５０

股先网络投票

，

后委托董事会现场投票

，

根据本次股东会议的通知

，

该部分股份的表决权以委托董事会现场投票为准

。

３

、参加表决的前十大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和表决情况（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表决意见

１

张春丽

１

，

１９０

，

１９５

同意

２

吴维佳

９２６

，

６０８

同意

３

谢定平

９００

，

０００

同意

４

孙兆艳

８１２

，

０００

同意

５

何建华

７００

，

０００

同意

６

刘会萍

６９６

，

６６９

同意

７

李才雄

６９１

，

８００

同意

８

孙国宝

６０５

，

５００

同意

９

赵莉

５８１

，

６６０

同意

１０

王桂英

５６２

，

２００

同意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重庆源伟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杨芳、王应

３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审议事项以及表决方

式和表决程序，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１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暨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决议；

２

、重庆源伟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３

、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

特此公告

朝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Ｏ九年十二月九日

重庆源伟律师事务所

关于朝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

会议的法律意见书

致：朝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源伟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朝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

指派杨芳、 王应律师出席了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９

日下午在重庆市涪陵区太极大道

７１

号涪陵区委机关事务管

理中心

１０１

室召开的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 （以下或简称 “本次股东会

议”），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

会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指引（试行）》（以下简称《投票指引》）、《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

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上市公

司股权分置改革业务操作指引》（以下简称《操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朝华科技（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对本次股东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以

及审议内容、表决方式、表决程序等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对公司本次股东会议所涉事宜进行了审查， 查阅了相关会议文件，并

对有关事项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会议的公告材料，随同其它会议文件一并公告，并依

法对本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的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

尽责精神，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本次股东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

１

、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关于召开股权分置改革

相关股东会议的通知》。 公司发布的会议通知载明了会议的召开依据、会议的时间、地点、流通股股东主张

权利的时间、条件和方式等事项。

２

、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沟通

协商情况和调整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公告》，对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调整的内容进行了充分披露。

３

、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

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披露了该次董事会决定取消之前确定的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重新提议召

开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并于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上重新刊登了《关于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的通知》，

该通知对会议涉及的内容重新进行了详细披露。

４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关于股改方案获得国资

部门批准的公告》，披露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获得重庆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

５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暨股权分置相关股东会议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６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７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发布了关于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暨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７

、 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召开，其中（

１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７

日至

９

日期间，本次股东会议按照会议通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

互联网投票系统为相关股东提供了网络投票平台；（

２

）本次股东会议的现场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９

日下午在重

庆市涪陵区太极大道

７１

号涪陵区委机关事务管理中心

１０１

室如期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史建华先生主持，

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审议的内容等与公告披露的内容一致。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管理办法》、《操作指引》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会议人员的资格

１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

１

） 出席本次股东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

４７

名 （含委托公司董事会投票

３８

名）， 代表公司股份

１４８６９７３７１

股（含委托公司董事会投票

４３４３３２５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３４８２１０９９９

股的

４２．７０％

：其中非流通股股东

及代理人

６

名，代表股份

１４４３０９９７９

股，占公司非流通股股份的

９６．６５％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４１．４４％

；流通股股东

及代理人

４１

名（含委托公司董事会投票

３８

名），代表股份

４３８７３９２

股，占公司流通股股份

１９８８９６７００

股的

２．２１％

，

占公司股份总数

３４８２１０９９９

股的

１．２６％

。

（

２

）参加本次股东会议网络投票的流通股股东

５２７６

人，代表股份

８５６５５５４６

股，占公司流通股股份总数的

４３．０６５３％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４．５９８７％

。

２

、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出席会议人员除上述股东及代理人外，还有公司的部分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股权分

置改革保荐机构的保荐代表人、见证律师。

经本所律师查验，出席本次股东会议人员的资格均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会议的审议事项及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

１

、本次股东会议审议了会议通知中列明的《朝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暨资本公

积金定向转增股本的议案》。

２

、根据召开本次股东会议的通知等相关公告文件，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委托董事会投票和网

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进行投票。

３

、本次股东会议的现场会议就公告中列明的审议事项以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并按《公司章程》

的规定进行了计票、监票，并当场公布表决结果。

４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网络投票平台，本次股东会议的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证券信息公司向公

司提供了网络投票的表决权总数和统计数据。

５

、本次股东会议投票表决结束后，公司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数额，剔出了重复投票的数额。

参加本次股东会议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５３２３

人， 代表股份

２３０６２６３６７

股， 其中， 赞成股份为

２０２９８４８５０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８８．０１％

；反对股份为

２７２８３０１７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１１．８３％

；弃权股份

为

３５８５００

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０．１６％

。 参加本次股东会议投票表决的流通股股东

５３１７

人， 代表股份

８６３１６３８８

股， 其中： 赞成股份为

５８６７４８７１

股， 占参加表决的流通股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６７．９８％

； 反对股份为

２７２８３０１７

股，占参加表决的流通股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３１．６１％

；放弃股份为

３５８５００

股，占参加表决的流通股有

效表决权股份的

０．４２ ％

。

本次股东会议审议的议案已获得参加表决的全体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并

获得参加表决的全体流通股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议的审议事项、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管理办法》、《操作指引》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审议事

项以及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通过的决议

合法、有效。

重庆源伟律师事务所

律 师：杨芳

王应

二○○九年十二月九日

重庆源伟律师事务所

关于朝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股权分置改革相关

股东会议的补充法律意见书

致：朝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源伟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朝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

指派杨芳、 王应律师出席了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９

日下午在重庆市涪陵区太极大道

７１

号涪陵区委机关事务管

理中心

１０１

室召开的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 （以下或简称 “本次股东会

议”），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就本次股东会议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本次股东会议出现了

网络投票统计数据显示股改方案未获得通过， 而现场会议结束后最终表决结果显示股改方案获得通过的

情形，现根据股权分置改革工作备忘录第

１９

号的规定，对本次股东会议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会议的公告材料，随同其它会议文件一并公告，

并依法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的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

尽责精神，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公司董事会向流通股东征集股票权的详细情况

本次股东会议，公司董事会通过征集投票最终取得的流通股股东投票委托明细如下表：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代码 持股数 身份证号 委托投票日期 表决意见

１

吕寄望

００３３８６９８８０ ３００００

股

３１０１１０１９５４０３１８５０３２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８

日 同意

２

陈婉婉

６１６４６８３９ ９００００

股

３１０１０９１９４９０４１５２０２８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８

日 同意

３

常俊

０１０５３７９０５０ １００００

股

３１０１１５１９８４０３２８０４１４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８

日 同意

４

王桂英

５１２６７０２８ ５６２２００

股

３１０１０７１９５６０２０３２４４４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８

日 同意

５

徐根富

３２５３９５２７ ２６８００

股

３１０１０９１９４９０７１３２０１４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８

日 同意

６

葛慧菁

０１０６７３８２７５ ２４５００

股

３１０１１４１９７８０３１９００２Ｘ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８

日 同意

７

卻月萍

０１０４６５０８１２ ２００００

股

３１０１０９１９６４０９０７２８４７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８

日 同意

８

卻丽萍

０１０３２３８４７６ ２００００

股

３１０１０９１９６００７０８２４６０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８

日 同意

９

卻金凤

０１０４０３０８５８ ２００００

股

３１０１０９１９４９０２２５３６２６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８

日 同意

１０

谢定平

５１６２７１２６ ９０００００

股

３１０１０９１９５８０７０６２０７６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８

日 同意

１１

王财荣

０１０３２３９９０６ ３１８００

股

３１０１０９１９５１０８０３１２５４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８

日 同意

１２

谢选峰

０１００５８３３０１ ２００００

股

３３０２２５１９８００３０１０３１０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８

日 同意

１３

万步云

０１００８２６３１８ ５００００

股

３１０１１１１９４１０４０４１２２５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８

日 同意

１４

蒋伟华

００８５１３１２３８ ３０００

股

３１０１１０１９６００７１２４２２４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８

日 同意

１５

许放鸣

００５１６３５０１８ ６０００

股

３１０１１０１９５６０１２３５４４０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８

日 同意

１６

孙中樑

０１０４４０３５２８ １００００

股

３１０１１０１９５９１００８２４１７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８

日 同意

１７

陈婉芬

３０５９６１５９ ２０００

股

３４０４０３１９５２０５２４１８２０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８

日 同意

１８

戴为群

５４５６３２６３ ２００００

股

３１０１０９１９６７０１１２２４２６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８

日 同意

１９

吕咸发

０１０３７０３５１０ １１９１００

股

３７０３０３１９５７１２０２１７７７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

日 同意

２０

代勇

４１４１２４５６ １６９８５

股

５１０１１１１９７２０７０１０３９３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９

日 同意

２１

温梨君

７９０２８８３２ ４７００

股

５１０１０３１９４２０９２５３７２３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９

日 同意

２２

何跃

０１０３２９５６００ １３０００

股

５１０５２４６２０９１６０１５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９

日 同意

２３

李田

００９９８１０４４７ １２７４００

股

５３０１１１１９４９０７０１２６１３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９

日 同意

２４

李晓勤

０１０３５１８５０５ １１０００

股

５１０５０２１９７００６２５００２Ｘ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９

日 同意

２５

金华市金正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００５０１８９３９３ ３９０３７５

股

３３０７０１００００２９３３７（

执

照号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８

日 同意

２６

黄莉

８００２０７３６ ２００００

股

５１０５０２１９７６０６０６３２２８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８

日 同意

２７

李辅燕

４１４００１０２ ２０００

股

５１０１１２１９６４１０１１０９２２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９

日 同意

２８

康毅

００２４０６６７８９ ２６５００

股

５１０２１２１９７２０８２２４５１２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８

日 同意

２９

付春雪

Ａ２１６０３７６０１ ２００００

股

１１０１０８１９６４０２０５００２７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９

日 同意

３０

阳素珍

３４９４０２６９ ５９９００

股

５１０２２１１９４１１１１５１７４３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９

日 同意

３１

王建平

０１０４８３８９５０ １１３００

股

５００１０３１９６８０２０３９０１２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９

日 同意

３２

王泽敏

２２０６１２３１ ２４４５１０

股

４２０１０２１９３８０４０８２４１Ｘ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９

日 同意

３３

高颖生

６１６５０６６９ ５０００００

股

３１０１０４１９２９０５１９１２１２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８

日 同意

３４

程岗

００４９０５０５８４ ３３３５５５

股

３１０１０２１９７００６２９１２１Ｘ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９

日 同意

３５

罗洪苹

３０８３１８３０ １００００

股

５１０２１４１９６５１１１００４１４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９

日 同意

３６

李亚萍

００５３６３７９８４ ５１２６００

股

２１０７１９１９６５０７１７１４４５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９

日 同意

３７

康训和

３１２１７６０８ ２４１００

股

５１０２１２１９２９１１０１４５３０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９

日 同意

３８

金建宁

５９７６２２０６ ５００００

股

３１０１１０１９５０１２０３４２５３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８

日 同意

经本所律师查验，出席本次股东会议流通股股东委托董事会进行投票的授权委托书真实、合法、有效。

董事会代理委托投票的流通股股东参与本次股东会议的程序合法、有效。

二、参与本次股东会议网络投票的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提供的本次股东会议网络投票统计结果， 参加本次股东会议网络投票的流通

股股东

５２７６

人，代表股份

８５６５５５４６

股，占公司流通股股份总数的

４３．０６５３％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４．５９８７％

。

经本所律师查验，本次股东会议网络投票的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三、委托董事会投票与网络投票的重复情况及处理方式

本次股东会议存在委托董事会投票与网络投票发生重复投票的情况，重复投票明细表如下：

１

、网络投票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代码 持股数 身份证号 表决意见

１

吕寄望

００３３８６９８８０ ３００００

股

３１０１１０１９５４０３１８５０３２

反对

２

陈婉婉

６１６４６８３９ ９００００

股

３１０１０９１９４９０４１５２０２８

反对

３

王桂英

５１２６７０２８ ５６２２００

股

３１０１０７１９５６０２０３２４４４

反对

４

徐根富

３２５３９５２７ ２６８００

股

３１０１０９１９４９０７１３２０１４

反对

５

卻月萍

０１０４６５０８１２ ２００００

股

３１０１０９１９６４０９０７２８４７

反对

６

卻丽萍

０１０３２３８４７６ ２００００

股

３１０１０９１９６００７０８２４６０

反对

７

谢定平

５１６２７１２６ ９０００００

股

３１０１０９１９５８０７０６２０７６

反对

８

谢选峰

０１００５８３３０１ ２００００

股

３３０２２５１９８００３０１０３１０

反对

８

万步云

０１００８２６３１８ ５００００

股

３１０１１１１９４１０４０４１２２５

反对

１０

戴为群

５４５６３２６３ ２００００

股

３１０１０９１９６７０１１２２４２６

反对

１１

代勇

４１４１２４５６ １６９８５

股

５１０１１１１９７２０７０１０３９３

反对

１２

温梨君

７９０２８８３２ ４７００

股

５１０１０３１９４２０９２５３７２３

反对

１３

何跃

０１０３２９５６００ １３０００

股

５１０５２４６２０９１６０１５

反对

１４

李田

００９９８１０４４７ １２７４００

股

５３０１１１１９４９０７０１２６１３

反对

１５

李晓勤

０１０３５１８５０５ １１０００

股

５１０５０２１９７００６２５００２Ｘ

反对

１６

黄莉

８００２０７３６ ２００００

股

５１０５０２１９７６０６０６３２２８

反对

１７

李辅燕

４１４００１０２ ２０００

股

５１０１１２１９６４１０１１０９２２

反对

１８

康毅

００２４０６６７８９ ２６５００

股

５１０２１２１９７２０８２２４５１２

反对

１９

付春雪

Ａ２１６０３７６０１ ２００００

股

１１０１０８１９６４０２０５００２７

反对

２０

阳素珍

３４９４０２６９ ５９９００

股

５１０２２１１９４１１１１５１７４３

反对

２１

王建平

０１０４８３８９５０ １１３００

股

５００１０３１９６８０２０３９０１２

反对

２２

王泽敏

２２０６１２３１ ２４４５１０

股

４２０１０２１９３８０４０８２４１Ｘ

反对

２３

高颖生

６１６５０６６９ ５０００００

股

３１０１０４１９２９０５１９１２１２

反对

２４

程岗

００４９０５０５８４ ３３３５５５

股

３１０１０２１９７００６２９１２１Ｘ

反对

２５

罗洪苹

３０８３１８３０ １００００

股

５１０２１４１９６５１１１００４１４

反对

２６

李亚萍

００５３６３７９８４ ５１２６００

股

２１０７１９１９６５０７１７１４４５

反对

２７

康训和

３１２１７６０８ ２４１００

股

５１０２１２１９２９１１０１４５３０

反对

２８

金建宁

５９７６２２０６ ５００００

股

３１０１１０１９５０１２０３４２５３

反对

２

、征集投票委托董事会投票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代码 持股数 身份证号 表决意见

１

吕寄望

００３３８６９８８０ ３００００

股

３１０１１０１９５４０３１８５０３２

同意

２

陈婉婉

６１６４６８３９ ９００００

股

３１０１０９１９４９０４１５２０２８

同意

３

王桂英

５１２６７０２８ ５６２２００

股

３１０１０７１９５６０２０３２４４４

同意

４

徐根富

３２５３９５２７ ２６８００

股

３１０１０９１９４９０７１３２０１４

同意

５

卻月萍

０１０４６５０８１２ ２００００

股

３１０１０９１９６４０９０７２８４７

同意

６

卻丽萍

０１０３２３８４７６ ２００００

股

３１０１０９１９６００７０８２４６０

同意

７

谢定平

５１６２７１２６ ９０００００

股

３１０１０９１９５８０７０６２０７６

同意

８

谢选峰

０１００５８３３０１ ２００００

股

３３０２２５１９８００３０１０３１０

同意

８

万步云

０１００８２６３１８ ５００００

股

３１０１１１１９４１０４０４１２２５

同意

１０

戴为群

５４５６３２６３ ２００００

股

３１０１０９１９６７０１１２２４２６

同意

１１

代勇

４１４１２４５６ １６９８５

股

５１０１１１１９７２０７０１０３９３

同意

１２

温梨君

７９０２８８３２ ４７００

股

５１０１０３１９４２０９２５３７２３

同意

１３

何跃

０１０３２９５６００ １３０００

股

５１０５２４６２０９１６０１５

同意

１４

李田

００９９８１０４４７ １２７４００

股

５３０１１１１９４９０７０１２６１３

同意

１５

李晓勤

０１０３５１８５０５ １１０００

股

５１０５０２１９７００６２５００２Ｘ

同意

１６

黄莉

８００２０７３６ ２００００

股

５１０５０２１９７６０６０６３２２８

同意

１７

李辅燕

４１４００１０２ ２０００

股

５１０１１２１９６４１０１１０９２２

同意

１８

康毅

００２４０６６７８９ ２６５００

股

５１０２１２１９７２０８２２４５１２

同意

１９

付春雪

Ａ２１６０３７６０１ ２００００

股

１１０１０８１９６４０２０５００２７

同意

２０

阳素珍

３４９４０２６９ ５９９００

股

５１０２２１１９４１１１１５１７４３

同意

２１

王建平

０１０４８３８９５０ １１３００

股

５００１０３１９６８０２０３９０１２

同意

２２

王泽敏

２２０６１２３１ ２４４５１０

股

４２０１０２１９３８０４０８２４１Ｘ

同意

２３

高颖生

６１６５０６６９ ５０００００

股

３１０１０４１９２９０５１９１２１２

同意

２４

程岗

００４９０５０５８４ ３３３５５５

股

３１０１０２１９７００６２９１２１Ｘ

同意

２５

罗洪苹

３０８３１８３０ １００００

股

５１０２１４１９６５１１１００４１４

同意

２６

李亚萍

００５３６３７９８４ ５１２６００

股

２１０７１９１９６５０７１７１４４５

同意

２７

康训和

３１２１７６０８ ２４１００

股

５１０２１２１９２９１１０１４５３０

同意

２８

金建宁

５９７６２２０６ ５００００

股

３１０１１０１９５０１２０３４２５３

同意

根据本次股东会议通知的规定，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网络或征集投票委托重复投票， 以征集投票为准。

本次股东会议将上述股份按同意票进行统计。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重复投票情况及其处理方式真实、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议流通股东委托董事会进行投票的授权委托书真实、合法、

有效；董事会代理委托投票的流通股股东参与相关股东会议的程序合法、有效；相关股东会议网络投票的

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对重复投票的处理方式及最终形成的相关股东会议表决结果真实、合法、有效。

重庆源伟律师事务所

律 师：杨芳 王应

二OO九年十二月九日


